
盐城利民农化有限公司
年度安全目标责任书

为全面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等法律法规，坚持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，切实保障公司员工生命财产安全，实现全年安全生产无事故目标，公司质监部长与质检员签订如下安全目标责任书。

一、安全职责

1、严格遵守公司各项规章和部门制订的管理制度；

2、了解仪器性能，按规定调整仪器的各项指标，并按照分析要求对各类原辅材料、产成品、半成品及中间体进行分析检验；

3、完整收集分析过程中的原始记录、化验报告单、台帐等；

4、保证分析数据准确，结果及时转报有关部门、车间；

5、分析样品及时留存，并根据要求注明有关事项；

6、做好有关防火、防毒等措施，杜绝不安全因素。

7、严格执行“化工安全生产四十一条禁令”。

二、安全生产控制目标

a)在用检验和实验设备合格率达100%；

b)严格执行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及操作规程，开展反 “三违”活动，三违查处率100%；

c）责任事故为零；

d）事故隐患整改及时率达100%；

三、考核奖励

考核奖励标准参照公司制定的考核细则执行。

四、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签字双方各执一份。

质监部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质检员： 

年     月     日
